吉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部门行政执法主体公示信息确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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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类别
	法定执法职责类别和权限
	主要执法依据
	办公地址
	联系电话
	门户网站

	1
	吉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法定行政执法机关
	一、负责全省药品、医疗器械和化妆品安全监督管理。

二、负责全省药品、医疗器械和化妆品标准管理。监督实施国家药典等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标准和分类管理制度，配合实施基本药物目录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三、组织实施药品、医疗器械和化妆品生产环节、药品批发、零售连锁总部许可、互联网销第三方平台备案。

四、负责全省监督实施药品、医疗器械和化妆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依职责权限监督、指导全省实施药品、医疗器械和化妆品经营、使用质量管理规范。

五、负责全省药品、医疗器械和化妆品上市后风险管理。与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建立重大药品不良反应和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相互通报机制和联合处置机制。

六、负责组织实施全省执业药师资格准入管理。贯彻执行国家执业药师资格准入管理制度，负责执业药师注册工作。

七、负责组织实施全省药品、医疗器械和化妆品生产环节、药品批发、零售连锁总部、互联网销售第三方平台的监督检查。

八、负责组织查处全省药品、医疗器械和化妆品生产环节、药品批发、零售连锁总部、互联网销售第三方平台的违法行为。与省公安厅建立相关环节的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工作衔接机制。发现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按照有关规定及时移送公安机关。
九、负责指导全省药品、医疗器械和化妆品监督管理部门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

《吉林省药品管理条例》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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